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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28日，一则故宫
博物院内拍摄人体艺术照的新
闻引起争议。近日，一组拍摄于
柳州市白露大桥上的人体艺术
照，引发不少网友关注。这组照
片的作者，正是故宫人体艺术照
的拍摄者WANIMAL。

白露大桥上拍人体照
据了解，这篇题为《柳州白

露大桥“沦陷”，故宫偷拍人体的
大师来柳创作pp》的帖文，最先
由网友“镜头背后”发在红豆社
区柳州论坛，文字部分主要是对
拍摄者WANIMAL的介绍，图片

3张，是在白露大桥上拍摄的人
体艺术照。

对于这样一组图片，论坛和
微博多数网友认为有博眼球之
嫌，并表示不会认可和接受此类

“艺术”。也有网友表示，此举虽
然很“奇葩”，但并没有影响其他
人，应该以生活中的趣闻看待。
还有网友认为，通过类似“行为
艺术”或相应举动引起关注，可
带动公众了解作者其他真正的
艺术作品。

为法律和道德所不许
7 月 1 日下午，记者联系了

网友“镜头背后”。他表示，自
己是在 WANIMAL 的个人网页
上看到这组照片的，之前故宫
的人体艺术照引发很大争议，
而这组照片是在柳州拍摄的，
便选取3张拍得比较隐晦的与
网友分享。

7 月 1 日，记者尝试联系
WANIMAL，不 过 并 未 得 到 回
应。检索 WANIMAL 之前的人
体摄影作品，发现其拍照的主题
和场景非常多，如波士顿艺术博
物馆、香港街头等。

记者了解到，WANIMAL的

中文名叫王动，毕业于中央戏剧
学院舞台设计专业，曾在国内教
书，现在美国继续学习。此前接
受媒体采访时，王动透露其父母
都从事艺术工作，家里挂有很多
父亲画的裸女油画，他耳濡目
染，长大后觉得人体好看，就开
始拍摄人体艺术照。

在公共区域拍摄人体艺术
照违法吗？柳州一名不愿意透
露姓名的律师认为，在公共区域
裸露并拍照为法律和道德所不
允许。

(南今)

本报讯 据媒体报道，一只短肢领
航鲸上月26日在台中港区搁浅，抢救
5天仍死亡，工作人员解剖发现，它的
胃部塞满垃圾。

据报道，这只领航鲸还未满1岁，
刚断奶没多久，长 2.4 米、约 100 公斤
重，6月26日被发现搁浅在台中港区
距离岸边约500米处，当时尚有气息、
身上无明显外伤，被成功大学海洋生
物及鲸豚研究中心带回救护，经过5天
的照顾、抢救，小鲸鱼仍无法存活，30
日下午断气。

研究中心教授王建平说，幼鲸断气
前，已完全无法吸收任何东西，当时即
推测可能是垃圾所害，之后，幼鲸不断
呕吐，最后吐出一个塑料袋（上图）。工
作人员6月30日晚进行病理解剖，果然
在幼鲸胃部发现各式塑料垃圾，“就好
像吃进了一整包家庭垃圾。”

王建平说，幼鲸理论上仍处于无
法分辨食物的阶段，因此，可能是在海
域看到飘过来的东西，就误以为是食
物，通通吞下肚，不料招致恶果，令人
心疼。

王建平感慨说，从事鲸豚抢救工
作多年，近年常见鲸豚吃进大量垃圾，
却是头一遭看见鲸鱼胃部塞进满满垃
圾，整个胃形同被垃圾塞爆，这些垃圾
也是导致小鲸鱼死亡的主因。

王建平说，1只幼鲸生命消逝，让
人看见台湾海域环境恶劣、海洋生态
食物链出现问题，需严肃面对，否则类
似遗憾会持续上演。 (中新)

本报讯 昨日上午8时许，湖南省
平江县农业银行南江分理处，岳阳市
保安服务公司专业武装押运车辆正
停靠正门作业期间，南江镇西街居委
会居民罗立成途经至此接触押运
车。押运人员警告、劝阻后发生肢体
冲突，后罗立成被押运人员徐某配备
的防暴枪击伤左上臂。

另据消息，目前受伤男子已被送
往长沙接受治疗，暂无生命危险。根
据《专职守护押运人员枪支使用管理
条例》相关规定，守护目标、押运物
品、专职守护、押运人员受到暴力袭
击紧迫危险或所携带的枪支弹药受
到抢夺、抢劫的，可以使用枪支。但
是“暴力袭击”、“紧迫危险”这样的字
眼很模糊，情况很难界定。 （中新）

本报讯 广东惠东人林育东
的木头“生意”黄了。他原本估
计，自己雇人从东江惠城芦洲段
江底捞出的44根阴沉木估价应
在50万元以上。6月28日，正与
买家谈判的他被村民举报盗窃
国家财产，此后阴沉木被警方暂
扣。经初步鉴定，这批阴沉木属
乌木。警方介绍，依据《民法通
则》，江底乌木属无主埋藏物，应
属国家所有，但打捞者行为不属
违法犯罪，因此不予立案处理。
惠城区文广新局有关人士表示，
将对打捞者的打捞成本予以补
偿，且给予物质和精神奖励。

出水：雇人江底打捞木头55
吨

惠州惠城区芦洲镇与博罗
县观音阁镇隔江相望，两个镇之
间的东江江面上，40多岁的惠东
人林育东开一艘渡船改装的打
捞船，专门在江面收集有价值的
水面垃圾变卖。

2014年底，林育东从渔民刘
某伟处获得消息，刘的渔网在东
江江底遇到些木头，“每次都要
下水去把网捡出来”。2015年3
月，林育东合计和刘某伟一起将
江底的木头捞出来。

此后，林育东与村民游振芳
共同出资雇潜水员打捞木头。在
约两个月内，接连打捞出44根木
头。“当时就觉得很激动，认为可能
小赚一笔”。林育东对记者介绍，
出水木头刚上岸时约55吨重。

暂扣：村民举报警方介入调
查

木头被打捞上岸，林育东也
开始四处寻找买家。惠城区公
安分局介绍，经调查，林育东等
人将多数木头放到了博罗县观
音阁镇一侧的岸边。6月28日，
林育东邀请一家具厂老板来看
货，林育东的渡船将对岸的一些
木头运到了芦洲镇的码头。

惠城区公安分局称，正是在
该码头附近，当地村民发现林育
东等人与他人谈判售卖木头，村
民认为江底木头是国家财物，于
是报警。此后惠州惠城区芦岚
派出所对林育东等3人进行调

查，同时暂扣林育东等人运出来
的木头。

6月30日晚，两辆货车先后
抵达惠城区公安分局办案中心，
一辆吊车先后将林育东等人打捞
出的木头吊运至地面。记者当晚
前往探访，现场的芦岚派出所民
警介绍，“里面有一根木头至少上
千年，这是镇里文化站鉴定的”。

当晚，芦岚派出所联合惠城
区文广新局等部门押运41根木
头到办案中心，7月1日上午，剩
余3根木头也被运来。

进展：省级考古专家将赴惠
州鉴定

7月1日上午，惠城区文广新
局局长刘少辉介绍，该局请到本
地一些了解木头材料的行家进
行鉴别，初步判定为乌木，多数
为樟树树种，县区级的考古工作
者也认为这些乌木被埋时间至
少有几百年。“被埋年份分别是
600年、800年、1000年，这些需
要进一步鉴定”，刘少辉介绍，惠
城区文广新局已经向广东省考
古研究院报告这一发现，在正式
函告程序后，后者将派多名专家
到惠州进一步鉴定。

刘少辉介绍，政府将补偿木

头打捞者的成本付出，另外也会
给予村民和组织打捞者精神及
物质奖励。至于木头价值到底
几何，需省里专家进行评估，如
确属乌木，则是东江惠城段第一
次发现乌木。

7月1日，惠城区公安分局已
将44根乌木移交给惠城区文广
新局。记者清点现场发现，乌木
数量并不是此前公布的44根。
惠城区文广新局局长刘少辉回
应，有4根古木因在岸上的时间
较长，有1个多月之久，该局在接
收时就发现这4根乌木已变质腐
烂。对此文广新局已经拍照做
了资料留存。他还介绍，7月1日
傍晚，该局已用湿棉被覆盖到乌
木上进行保护。

刘少辉表示，待专家对古木
的性质进行最终确认后，在专家
指导下将对古木进行妥善保管，
然后将古木保存在惠城区文广
新局下属的陈列馆展出。

释疑
木头为何被暂扣？警方：无

主埋藏物属国家财产
林育东不解，自己和朋友出

资约3万元捞到的木头，为何能
被警方暂扣？为何不能属于打

捞者所有？
7月1日，惠州惠城区公安分

局法制室副主任马吉飞介绍，依据
《民法通则》第七十九条，“所有人
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归国家所
有”。埋在东江河底淤泥中的乌
木，理应为无主埋藏物。对这种埋
藏物，群众若发现后应当上缴，接
收单位应当对上缴的单位或者个
人，给予表扬或者物质奖励。

马吉飞介绍，警方根据上述
法律对“有人盗窃国家财产”的
报案不予立案，也不会追究林育
东等人的责任，因为“他们没有
违法”。

7月1日，林育东的朋友李先
生也提供了另一种法律意见，称
乌木这类财产应视为无主物，而
无主物的归属应适用法律的一
般原则，即“先占原则”：谁先占
就归谁。

对此，广东省凯扬律师事务
所律师陈波介绍，《民法通则》遵
循“凡是法律规定不属于个人所
有的，一律归国家”的立法逻
辑。而无主物“先占先得”的观
点即使到了诉讼阶段，也较难获
得法官支持。 (南都)

村民江底打捞44根乌木
警方称应归国家

在故宫拍裸照摄影师广西再拍裸体
律师：公共区域裸露，为法律和道德所不允许

台湾一只幼鲸搁浅死亡
垃圾塞满胃

湖南银行门口
发生枪击事件
受伤男子暂无生命危险

上图为打捞上来的乌木


